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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孩子到动物园玩耍，却成为动物的“背景
板”；在健身房强身健体，却成为商家的“引流模
特”；入住临海酒店享受暑期时光，却成为商家的
“买家秀”……随着互联网直播行业的日益壮大及网
红经济的快速发展，健身、旅游、吃喝、理发等越来
越多的消费场景被搬进了直播间，导致普通人不小心
“被直播”的现象时常发生。直播镜头频繁“入侵”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同时引
发了不少争议及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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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的边界体现在四方面

  “一家三口来，可以拍一号链接。”在一家民宿直播
间内，主播并没有出镜，而是以口播的方式，介绍着周围
环境和民宿内部情况。直播画面中，不断有游客和消费
者出现，很多人的正脸都暴露在镜头下。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发现，大型商超、连锁酒店、
商场、景区，甚至温泉度假村、水上乐园等都成为
了“被直播”的重灾区，这些直播间几乎每时每
刻都有普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镜头，而他
们的个人信息并未得到有效保护。
  家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婷（化名）是
一名瑜伽爱好者，她经常去家附近的一家瑜
伽馆练习瑜伽。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
在上课过程中，竟然有馆内员工一直在
拍摄、直播学员上课的画面，并且此行
为从未提前告知被拍摄的学员。
  “我认为练习瑜伽时的衣服着
装和动作并不适合被直播。”张婷
发现后，立即阻止了直播行为。
尽管瑜伽馆老板承诺以后不在

张婷的课上进行直播，但“之前造成的伤害让我感觉很难
再信任这家店”。
  4月26日，《北京日报》发起“发现被直播你会怎么
做”的投票，共有707人参与，其中有308票选择“立
即制止，并告知对方不要再拍自己”，299票选择
“赶紧躲开镜头”，仅有66票选择“无所谓，不太
在意”。
  尽管惹人反感，甚至可能触及隐私、道
德、法律的边界，但很多商家和主播依然我
行我素，把镜头对准他人，想拍就拍。
  由于很多人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被直播”，成为“工具人”，所以主
动追究商家、主播责任的案例很少；
就算有人发现自己“被直播”，只
要没造成立竿见影的影响，通常
不会去“计较”；而即使有人想
维权，当面对无休止的争执、
劳心费力的取证，大多也会
“半路放弃”。

普通人“被直播”现象普遍

 也有消费者
“被直播”后，

选择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8月20日发布了一篇题为

《海上冲浪，我怎么稀里糊
涂被直播了？》的文章，文中

介绍了一个与直播相关的案
件。2023年9月，小王和朋友们一

起前往海南度假，在三亚海边购买
了冲浪和拍摄服务。购买时商家承诺

服务包含顾客冲浪时的照片及视频，全
程不涉及任何直播。

 但在冲浪拍摄快结束时，小王无意间发现
摄影师将自己与朋友身着泳装的一举一动于线

上平台进行直播，且将直播链接分享在微信群
里，浏览商家店铺页面的任何人都可以观看直

播。小王便立马与商家交涉，双方协商无果后小王
选择报警，经警方处理后，商家口头道歉并删除了视

频，但拒绝给予经济补偿，于是小王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肖像权，除法律规定可以

合理使用的情形之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在线上

平台对原告冲浪活动进行直播，其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
侵犯，故原告要求被告书面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小王主张的经济补偿，根据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方式、时间长
短、后果等因素，并结合原告所购项
目的价格，法院酌定赔偿数额为500元。
  该案经办法官建议：普通民众一旦
遇到“被直播”“被拍摄”等情况，可以
立即要求对方停止侵害，采取删除相关视
频等方式消除影响，并进行赔礼道歉，视频
内容严重侵犯人格权利的，可主张对方承担
赔偿责任。如果对方使用该视频进行谋利的，
也可要求相关赔偿。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苟博程指
出，普通民众发现“被直播”还应注意将侵权行
为的相关证据保存下来，如截图、录像等。随后可
向直播平台投诉主播的侵权行为，要求平台删除相
关内容并对主播进行处理。若侵权行为造成较大损
失或持续存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侵权责任，要
求赔偿损失。
  “在公共场合进行直播活动，可能面临的风险包
括：侵犯隐私权、引发肖像权纠纷、扰乱公共秩序、侵
犯他人的版权或知识产权。判定是否有侵权行为考虑三
点：如果路人明确表示不希望被拍摄，但主播依然继续拍
摄并传播，则涉嫌侵权；如果直播内容涉及路人的隐私信
息，如具体位置、生活细节、个人身份信息等，则可能构成
隐私权侵害；如果直播内容对路人产生了名誉损害、心理压力
等负面影响，且未经许可，则可能构成侵权。”苟博程说。

三种情况下直播可能构成侵权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网络
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

（2023－2024）》显示，2023年，我国网络表
演（直播）行业市场营收规模达2095亿元，用

户数超过8亿人，截至今年3月，国内MCN机构
数量超2.68万家，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网络表演

（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8亿个（多平
台非去重数据）。

 全民直播时代，各个赛道都充斥着主播的影子，主
播也绞尽脑汁开辟新的道路。然而，有一些地方是不

可以进行直播的。
  2022年6月2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提出，网络主播在提供网络
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的行为包括，在涉及
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影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
响他人正常生活、侵犯他人隐私等场所和其他法律法规禁
止的场所拍摄或播出。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涉及
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影响到公共安全、社会正常生产和生
活秩序的，都不可以进行直播，“比如，治病救人的过
程，进行流水线作业、在工地干活的场景，还有探凶宅、
探索没有人住的房子等情况都是不可以进行直播的，有非
常明显的侵权、违法违规行为。而在夜市、广场里直播，
主播没有追着路人直播，只是在一个角落进行表演，路人
也知道他在进行直播，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直播是不会
侵害到他人权利的”。
  苟博程告诉记者，网络直播应该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尊重他人隐私。直播的边界体现在4个方面：不传播违法
违规内容，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的隐私权
利，避免未经许可的拍摄和传播；遵守公共场所的规章制
度，不扰乱他人的正常秩序和生活；遵循社会道德规
范，避免传播不良或有害信息。
  苟博程补充说，基于此，主播在公共场所进行直
播时应注意：首先，尊重他人隐私，在直播过程中应
避免对不愿意出现在镜头中的路人进行特写或长时间
拍摄。在直播前可以提前告知周围人群，取得许
可。其次，选择适合直播的公共场所，确保不影响
他人的正常活动，不在法律禁止的区域（如政府
机构）进行直播。最后，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纠纷或不必要麻烦的行为，遵
守公共场所的规章制度。
  网络直播平台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苟博
程表示，平台需要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确
保不涉及违法内容。接收到侵权投诉后，尽
快处理，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还要对
用户的直播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制定明确
的直播行为规准，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通过平台公约、指引等方式，对用户进
行引导和教育，传播合法合规的直播
理念。
  为了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
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苟博
程建议约束直播过程中可能越界的
行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
业实施细则，对直播过程中可能的
侵权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加强
执法力度；直播平台应建立和加
强内容审核机制，及时发现和
处理违规内容；鼓励公众对违
规直播行为进行举报，形成社
会监督的力量；通过宣传和
教育活动，提高主播和观众
的法律意识，促使其自觉
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
    据《法治日报》


